
GE.17-06516 (C) 030517 090517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 

第二届会议 

2017 年 7 月 3 日至 4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临时议程和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 (a) 《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的执行情况报告  

 (b)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体制框架 

 (c) 保护弱势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消费者 

 (d)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框架 

 (e) 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保护 

 (f) 贸发会议消费者保护领域能力建设 

4.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5. 通过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报告 

 二. 说明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1.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将选举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兼报告

员。 

 
联 合 国 TD/B/C.I/CPLP/5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24 April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TD/B/C.I/CPLP/5 

2 GE.17-06516 

  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2.  政府间专家组不妨通过以上第一节所载临时议程。 

3.  建议将于 2017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专门用

来处理程序事项(临时议程项目 1 和 2)和进行介绍性发言。2017 年 7 月 4 日星期

二的闭幕全体会议，将专门用来审议定于 2018 年 7 月举行的政府间专家组第三

届会议临时议程(临时议程项目 4)，并通过政府间专家组报告(临时议程项目 5)。

鉴于会期很短，将授权副主席兼报告员在会议闭幕之后完成最后报告。 

4.  余下的会议，即 7 月 3 日(选举主席团成员和一般性发言之后)至 7 月 4 日上

午的会议，可专门用来处理临时议程上的实质性项目 3(a)至 3(f)(见附件)。如有

必要，报告的通过可推迟到 7 月 4 日傍晚，这样，就能够在 7 月 4 日下午举行一

次非正式工作会议。 

文件 

TD/B/C.I/CPLP/5 临时议程和说明 

  项目 3 

5.  2015 年 12 月 22 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消费者保护的第 70/186 号决议，包括

消费者保护订正准则和关于设立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的决定。

根据政府间专家组第一届会议通过的临时议程(见 TD/B/C.I/CPLP/4)，请第二届

会议讨论以下与准则的执行有关的各个问题： 

(a) 《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的执行情况报告  

(b)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体制框架 

(c) 保护弱势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消费者 

(d)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框架 

(e) 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保护 

(f) 贸发会议消费者保护领域能力建设 

6.  准则 97(g)分段规定，政府间专家组应就会员国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包括

《准则》的适用和执行，提出适当报告和建议。因此，政府间专家组将讨论自订

正准则于 2015 年 12 月通过以来，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为执行《准则》而采取的举

措。准则 87 请会员国指定一个消费者保护执行机构或消费者保护政策机构，担

任联络机构，以便为根据《准则》开展合作提供便利。贸发会议秘书处将介绍这

一进程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以及世界各国消费者保护所涉法律和机构方面的调

研情况。政府间专家组将决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此外，《准

则》旨在满足的需要之一，是保护弱势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消费者(准则 5(b)分

段)。请政府间专家组讨论保护这类消费者所涉特殊问题，以及为保护这类消费

者所采取的各项实际行动。还将请政府间专家组决定今后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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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间专家组将就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的方法和方式，向贸发

会议秘书处提供指导。为便利这项工作的开展，政府间专家组将审议秘书处题为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框架》的说明(TD/B/C.I/CPLP/6)，并听取专

家及国际和区域行为者的发言。 

8.  为便利关于电子商务所涉消费者保护问题的讨论，政府间专家组将审议秘书

处题为《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保护》的说明(TD/B/C.I/CPLP/7)，并听取专家和国

际、区域行为者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的发言。政府间专家组将确定处理

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关切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并为秘书处今后的工作提供指导。 

9.  准则 97(e)分段规定，政府间专家组应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能

力建设和技术援助，促进制定和执行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政府间专家组将审议

秘书处题为《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审查》的说明

(TD/B/C.I./CPLP/8)，以及贸发会议消费者保护手册。政府间专家组还将确定切

实可行的途径，据以指导秘书处今后的工作，以争取改善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的有关消费者保护机构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 

10.  请专家们就上述议题，在短文基础上作口头发言。短文将在磋商期间在网

上提供。如有国家想就其他议题举行磋商，请相关国家在 2017 年 5 月 12 日之前

将议题通知秘书处，以便所有与会者都能为磋商作准备。 

文件 

TD/B/C.I/CPLP/6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自愿同行审评框架》 

TD/B/C.I/CPLP/7 《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保护》 

TD/B/C.I/CPLP/8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审查》 

  项目 4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11.  政府间专家组作为第三届会议的筹备机构，将商定下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项目 5 

通过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报告 

12.  政府间专家组将通过提交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请专家们在 2017 年 5 月 30 日之前，告知向贸发会议秘书处提供论文和投入
的意向。论文和投入须在 2017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之前提交贸发会议秘书处。 

 详细信息请联系：Mr. Arnau Izaguerri,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olicies 

Branch, Divi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d Commodities, 

UNCTAD (arnau.izaguerri@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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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二届会议，2017 年 7 月 3 日

至 4 日 

临时活动安排 

 2017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 2017 年 7 月 4 日星期二 

万国宫 E楼十七号会议室 

上午 10– 

11 时 

开幕全体会议 圆桌会议: 

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保护 

上午 11 时– 

中午 12 时 

《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

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的执行情

况报告 

中午 12 时– 

下午 1 时 

贸发会议秘书处介绍： 

消费者保护法律和体制框架 

 

贸发会议秘书处介绍： 

贸发会议消费者保护领域能力 

建设 

下午 3 时– 

4 时 30 分 

圆桌会议: 

保护弱势和处于不利地位的

消费者 

 

下午 4 时 30 分– 

6 时 

交互式会议 

 

贸发会议秘书处介绍： 

消费者保护法和政策自愿同

行审评框架 

闭幕会议 

议定结论 

第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通过报告 

 

     

 


